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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动态跟踪”是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为适应我国知

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打造专业化律师团队推出的全新服务项目。我们将

从 2020 年起，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知识产权法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市浦东新

区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广州互联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杭州互联网

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苏州知识产权法庭、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州知识产权法庭、厦门知识产权法庭、武汉知识产

权法庭等全国主要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作出的典型裁判进行定期跟踪和发

布，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动向，并以我们精专的分析

解读，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 

 

跟踪期间：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14 日 

本期案例：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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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类 

专利民事纠纷 

案例 1：华为与康文森禁止申请执行域外判决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 732、733、734 号之一 

 申请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上诉人、一审被告）：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 

 案由：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 

 案情简介：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文森公司）系根据卢森堡法律

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专门从事专利组合运营。华为技术公司、华为终端公

司、华为软件公司（以下合称华为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华为公司不侵害康文森公司

持有的 3 件标准必要专利，以及确定其实施康文森公司全部中国标准必要专利的

许可条件。2019 年 9 月 16 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华为公司有关确认不侵权的

诉讼请求，并确定了华为公司实施康文森公司全部中国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条件。

康文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于 2019年 11 月 18日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

审理中。 

2020 年 8 月 27 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以下简称杜塞尔多夫法院）

就涉及上述 3 件标准必要专利的欧洲同族专利的侵权诉讼，认定华为公司侵害了

其中 1 件专利的专利权，判令华为公司停止在德国销售、使用、进口或拥有相关

移动终端产品等侵权行为。同日，华为公司向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

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请求责令康文森公司在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作出之前，不得

在德国申请执行杜塞尔多夫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2020 年 8 月 28 日，二审法院

经审理认定，如果康文森公司申请执行杜塞尔多夫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将对二

审法院的审理推进和裁判执行产生实质消极影响，具备禁止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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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行为保全措施的前提条件。据此，二审法院裁定康文森公司不得在二审法院

终审判决作出前，申请执行杜塞尔多夫法院于 2020年 8月 27日作出的一审判决。

如违反裁定，自违反之日起，处每日罚款人民币 100万元，按日累计。 

 裁判规则：禁止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的申请，性质上属于行为保全申请，应当

考虑被申请人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对中国诉讼的影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

确属必要，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

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损害公共利益，以及釆取行为保

全措施是否符合国际礼让原则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案例 2：胡正宇与巴顿公司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 89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乐清市巴顿电子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正宇 

 案由：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案情简介：胡正宇系专利号为 ZL200920043518.8、名称为“一种电连接插接件”

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胡正宇于 2019 年 3月向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乐清市巴顿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巴顿公司），诉称巴顿公司制造、销售、许诺销售的电气插接连接器（以下简称

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请求法院判令巴顿公司停止上述侵权

行为，赔偿经济损失 50000 元。后涉案专利于一审庭审前到期。一审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但庭审时涉案专利已到期，故此

一审法院未支持胡正宇要求巴顿公司停止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仅判令巴顿公司

赔偿经济损失 40000 元。巴顿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

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巴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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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主观过失，其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并且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的经济损失赔

偿无明显不当。据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规则： 

1、说明书及附图对于权利要求的解释作用在于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准确理解权

利要求的内容，而不应当以说明书及附图的例示性描述限制专利权保护范围。 

2、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需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的客观要件

和“销售者善意且无过失”的主观要件。如果销售者能够提供与制造商之间的采

购订单、领款收据、制造商相关信息等证据，证明其通过合法的销售渠道、通常

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产品，则可以认定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

来源”的客观要件。如果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

例，则可推定销售者主观上无过失。但如果专利权人进一步提交反证，可以初步

证明了销售者具有较高可能性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侵权产品系未经专利权人许

可而制造并售出的，则销售者还应进一步举证其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否则应

当认定销售者主观上具有过失，不满足“善意且无过失”的主观要件。 

 

案例 3：华诚公司与兴义公司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 42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扎赉特旗兴义农丰农牧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科右前旗华诚农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案由：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案情简介：科右前旗华诚农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诚公司）系专利号

为 ZL201720070252.0、名称为“水稻旱种播种机”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涉

案专利）的专利权人。华诚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向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扎赉特旗兴义农丰农牧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义公司），诉称兴义公司制造、销售的“兴义农丰”水稻旱种全覆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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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机（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请求法院判令兴义公

司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约 57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保护范围，判令兴义公司停止制造、销售被

诉侵权产品，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43.5 万元。兴义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

利的保护范围，一审法院判赔金额并无不当。据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裁判规则：技术特征的划分应该结合发明的整体技术方案，考虑能够相对独立地

实现一定技术功能并产生相对独立的技术效果的最小技术单元。在对技术特征进

行解释时，应当考虑其要实现的功能、达到的效果及其对整体技术方案的贡献，

结合技术背景、发明目的及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来合理确定保护范围，对于本领

域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不容易想到的技术功能和效果一般不

予考虑。 

 

案例 4：雄之业公司与易通公司等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 76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雄之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州市易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市炫萌动漫科技有限公司、陈立雄 

 一审被告：屈嘉雄、崔嘉辉 

 案由：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案情简介：中山市乐港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港公司）是第

201720518231.0 号、名称为“一种游乐设备的夹取机构”的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以

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2017 年 6 月 10 日乐港公司与广州市易通动漫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通公司）签订《专利使用许可合同》，约定易通公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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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就涉案专利侵权行为单独提起诉讼。易通公司于 2019年 8月 8 日向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起诉称广州雄之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之业公司）、广州市炫

萌动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炫萌公司）制造、销售、许诺销售的“疯狂鳄鱼”

游艺机（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侵害了涉案专利权，请求判令雄之业公司、炫

萌公司停止上述侵权行为，雄之业公司及其股东屈嘉雄、崔嘉辉，炫萌公司及其

股东陈立雄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60万元。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认为，

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且雄之业公司曾于 2018 年因制造、销售

侵害涉案专利的商品被判决停止侵权及赔偿经济损失 20万元，时隔不到一年，其

又继续实施侵权行为。据此，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判令雄之业公司停止制造、销售、

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炫萌公司停止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并以在先生效判决酌

定赔偿额 20万为计算基数，以该基数的两倍确定雄之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 40 万元，炫萌公司对其中的 10 万元承担连带责任。雄之业公司不服一审法

院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雄

之业公司实施了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有误，予以纠正，其他认定并无不

当，故驳回雄之业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裁判规则：侵权人重复侵权和持续侵权的，属于具有明显主观故意的情形，应当

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予以考量，并可以在先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为基础，

加倍确定赔偿数额。 

 

案例 5：沪景公司与黄小勇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 25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沪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小勇 

 案由：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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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简介：黄小勇是第 201610855264.4号、名称为“一种基于伪装的网络空间安

全防御方法及系统”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申请）的申请人。

2016 年 5 月 3 日至 2017 年 2 月期间，黄小勇为上海沪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沪景分公司）员工。沪景分公司于 2018年 7月向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沪景分公司是第 201510262214.0 号、名称为“一种网络传

输方法和网络传输装置”的中国发明专利（以下简称在先专利）的专利权人，在

先专利系涉案专利申请的基础技术，黄小勇利用沪景分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

的涉案专利申请为职务发明创造，请求判令涉案专利申请权属于沪景分公司。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黄小勇本职工作与涉案专利申请分属于采用不同通

信标准的新、旧网络技术领域；沪景分公司的产品技术与涉案专利申请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存在实质性差异；黄小勇本职工作涉及的技术内容与涉案专利申请之

间存在根本性的技术差距，属于不同的技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技术手段的传承

性。此外，黄小勇个人具备在涉案专利申请领域的研发能力。据此，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沪景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沪景分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规则： 

1、判断一项发明创造是否为发明人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应当具体考

察发明人的工作职责范围、具体工作内容等是否与发明创造的研发存在关联，不

能仅因相关发明创造与发明人所在单位的业务领域具有一定联系就认定该发明

创造为发明人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2、确定发明人的工作职责范围，可以结合发明人的职务、岗位职责、所在部门

的业务范围等因素予以综合确定。 

3、判断发明人的具体工作内容是否与发明创造存在关联，应当从发明人本职工

作与发明创造各自所属的技术领域、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差异以及是否存

在技术手段的传承性等方面予以具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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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敦骏公司与虹联公司发明专利侵权案 

 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案号：（2017）粤 73民初 4323号 

 原告：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广州市虹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案情简介：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骏公司）系专利号为 ZL 

02123502.3、名称为“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的发明专利（以

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敦骏公司于 2017年 11月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以

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广州市虹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联公司），诉

称虹联公司制造、许诺销售、销售的无线路由器（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侵犯

了涉案专利，请求法院判令虹联公司停止相关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 600 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的使用过程落入涉案专利的保

护范围，虹联公司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据

此，一审法院判令虹联公司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并赔偿经

济损失 100万元及合理费用 19070元。 

 裁判规则：对于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在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应当

认定侵权人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构成直接侵权：（1）被诉侵权

方法在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得以固化，终端用户无需借助其他特殊装置或

条件，即可实现专利方法；（2）被诉侵权产品使用过程中实现专利方法所达到

的功能，只能使用专利方法；（3）专利方法与侵权人从制造、许诺销售、销售

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中获得不当利益存在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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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类 

案例 7：声影公司与红馆公司著作权侵权案                                                                                                                                                                                                                                                                                                                                                                                                                                                                                                                                                                                                                                                                                                                                                                                                                                                                                                                                                     

 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9）粤民再 2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声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珠海市红馆娱乐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著作权纠纷 

 案情简介：深圳市声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声影公司）是《心雨》等 41

首 MV 音乐作品（以下简称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声影公司认为，珠海市红

馆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馆公司）未经许可，在其卡拉 OK 点唱系统中复制

存储涉案作品，并以盈利为目的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有偿点唱服务，侵害了声影

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的放映权，故起诉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香洲区法院），请求判令红馆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25500

元。香洲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作品是摄制在一定媒介上，由一系列通过情

景设计的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

式传播的作品，且其在情节摄制、演员表演、灯光等方面体现了一定的独创

性，构成类电作品。红馆公司作为 KTV 经营者虽向音集协交纳版权使用费，

但红馆公司应审查音集协对涉案作品是否享有管理权，红馆公司既未提供其

播放涉案作品的合法来源，又未能证明涉案作品的权利由音集协管理，因此，

红馆公司在其经营的场所内通过技术设备公开再现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

声影公司的放映权。香洲区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及知名度、合理使用

费、侵权情节、该市发展状况等因素，判决红馆公司停止侵权、删除涉案作

品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6000 元。 

红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珠海中院）。珠海中院经审理认为，红馆公司已向音集协交纳了曲库的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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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费，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其对被诉行为的发生没有主观过错，只须承

担停止侵权的责任，无须承担赔偿责任。珠海中院据此判决撤销了香洲区法

院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的判项。 

声影公司认为二审判决确有错误，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

院）申请再审。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红馆公司未证明其放映的涉案作品有合

法来源，因此不能据此认定红馆公司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但对于已向著作权

集体管理组织交纳版权使用费的使用者，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可根据具体案情

予以酌减，本案确定每首 MV 音乐作品的平均赔偿数额不超过 200 元。广东

高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权利情况、侵权情况、维权开支以及已向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交纳版权使用费等因素，判决撤销二审判决，同时变更一审判决确定的赔

偿数额，判令红馆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9000 元。 

 裁判规则：对于已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交纳版权使用费的使用者，如果未经许

可使用了未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著作权人的相关作品，仍然构成对相关著

作权的侵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该赔偿责任可以根据已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交纳版权使用费等情形予以酌减。 

 

 

 

不正当竞争 

案例 8：腾讯公司与陈某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案号：（2019）粤 0305民初 15313号  

 原告：重庆腾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被告：陈某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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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简介：重庆腾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统称腾讯公司）是《一起来捉妖》游戏（以下简称涉案游戏）的经营者。

腾讯公司认为，陈某在虎牙平台直播涉案游戏的活动中使用、宣传“捉妖定位

助手”软件（以下简称被诉软件），自行及招募代理宣传、销售被诉软件及软

件售后更新服务，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起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南山区法院），请求判令陈某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赔偿经

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450 万元。南山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软件从技术上改

变了涉案游戏对于地理位置的设定，在用户一次付费之后便可无限制的无视

地理位置的限制。客观上，陈某的经营行为寄生于涉案游戏，以较低的成本

与游戏经营者抢夺增值服务的交易机会并从中获利，直接影响原告的经济利

益；主观上，陈某明知被诉软件的功能及涉案游戏禁止用挂、卖挂。陈某的

被诉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网络游戏行业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

争。南山区法院据此判决陈某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

失及合理支出 10 万元。 

 裁判规则： 

1. 销售游戏外挂软件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游戏主播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

的“经营者”，游戏经营者有权对其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 

2. 游戏外挂与游戏之间存在“寄生”关系，通常以较低成本与游戏经营者抢夺

交易机会并从中获利，而且游戏外挂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往往会破坏游戏规则，影

响游戏的公平性、安全性和娱乐性，改变游戏正常运行的生态环境，有违诚实信

用原则和网络游戏行业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 

 

 

涉案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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